澎湖區 服務學習  常見問題 Q&A (108.10)
◎澎湖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作業要點有關服務學習的部分
(一)校內服務學習：
     1.類別：
自治類：學生自治會會長、班聯會會長、鎮市長等相關類型。
交通類：交通服務、糾察等相關類型。
環保類：全校性資源回收、垃圾分類、環保尖兵等相關類型。
學術類：與教學相關服務，如圖書、實驗室、體育器材管理等相關類型。
典儀類：司儀、值星、旗手等相關類型。
其他類：經學校核可之全校性服務學習。
2.支領酬勞者不得採計。
(二)校外服務學習：
 1.須於事前由學生經家長同意後，向學校登記參加。
2.校外服務學習證明由服務機關、學校、機構、法人、經政府立案之人民團體發給，再由學校認證。
 (三)計分：
1.校內服務學習每滿1學期可採計0.5分，計算至國中九年級上學期止，五個學期至多採計2分。
2.校外服務學習每滿20小時可採計0.5分，計算至國中九年級上學期止，五個學期至多採計2分。

Q1:服務學習單獨列為比序項目是從哪一年開始採計？
A1:本(澎湖)區109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作業要點超額比序項目新增「服務學習」2分，總分調整為80分，本(108)年度九年級學生開始適用。

Q2:服務學習採計時間？ 
A2:自國中入學起採計至國中九年級上學期止(包括寒假)。

Q3:本縣服務學習場所有哪些？ 
A3:可參閱本府社會處所列機構團體名稱或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
網所登錄本縣志工單位名稱，並事先電話詢問。

Q4:校外服務學習證明由服務機關、學校、機構、法人、經政府立案之人民團體發給，請問人民團體包括哪些？ 
A4:依人民團體法第4條規定，人民團體分為三種：職業團體、社會團體、政治團體。
   社會團體係以推展文化、學術、醫療、衛生、宗教、慈善、體育、聯誼、社會服務或其他以公益為目的，由個人或團體組成之團體。例如澎湖縣志願服務協會、社團法人澎湖縣慢飛天使服務協會、澎湖縣社會福利關懷協會等 (可參閱社會處首頁-公布欄-機構團體名稱) 。

Q5:校外服務學習證明由服務機關、學校、機構、法人、經政府立案之人民團體發給，請問法人包括哪些？ 
A5：臺灣的法人依照設立準據分為公法人與私法人，並依照其成立之基礎分有財團法人與社團法人，最終依其設立目的分為營利法人與公益法人。
(一)公法人包括公法社團(縣、市、鄉、鎮)、公法財團及行政法人。
(二)私法人包括社團法人及財團法人
    1. 社團法人:乃多數人集合成立之組織體，含營利社團法人(公司、銀行)、中間社團法人(如同鄉會)及 公益社團法人(農會、漁會、工會等)。
  2.財團法人，指以從事公益為目的，例如私立學校、研究機構、教會、寺廟、基金會、慈善團體等均屬之。

Q6:校外服務學習證明由服務機關、學校、機構、法人、經政府立案之人民團體發給，請問機構包括哪些？ 
A6：機構，是指擁有獨立架構的社會組織，屬性有分為公立、私立和公辦民營，可參閱本府社會處-機構團體名冊。例如:身心障礙機構(澎湖縣私立財團法人天主教澎湖教區附設惠民啟智中心)。
 


◎參考網站:
1. 社會處機構團體名稱https://www.penghu.gov.tw/society/home.jsp?id=56
2. 臺北e大:https://elearning.taipei/mpage/
2. 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網:
  https://vol.mohw.gov.tw/vol2/sysOrg/index
◎參考法規：志願服務法
